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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赵氏孤儿》是中国首部外译的戏剧作品，译者分别使用删译、转译、改编和严格翻译的策略。在戏剧翻译

史中，前 3 种翻译策略产生的衍生文本，不管其与源文本的对应程度如何，均被认定为翻译作品。而从翻译本体视野看，

若把衍生文本当成翻译作品，就会使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从《赵氏孤儿》译者对戏剧本体的认识及翻译动机来看，严格

意义上的戏剧翻译应该是源文本取向的翻译，并在译文中完整呈现源文本的戏剧本体。
关键词: 严格戏剧翻译; 衍生文本; 源文本; 文化利用; 戏剧本体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 2013) 05 － 0104 － 5

The Orphan of Zhaos Translated and the Definition of Drama Translation Proper
Zhu Shu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Beijing 100044，China)

The Orphan of Zhaos is the first Chinese play travelling abroad． Omission，retranslation，adaptation and translation proper
were employed respectively． The paratexts produced by the former th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in drama translation history，are
considered as translation works no matter how paratexts match the source text． Against essence of drama and translation，paratexts
are used culturally． Drama translation proper is to be defined as a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 with drama essence trans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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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赵氏孤儿》是第一部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

传统戏剧。最早注意中国戏曲欧译的是王国维，

其在《宋元戏曲史》中写道: “至我国戏曲之译为

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

特赫尔特 Du Halde 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 Julian 又重译之”
( 王国维 2007: 138 ) 。王国维提到的译者和翻译

时间有误，杜赫德( J． B． Du Halde) 是把《赵氏孤

儿》编入《中华帝国志》( Du Halde 1735 ) 的编者，

《赵》剧译者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 Joseph de
Prénare) ，此剧的翻译时间是 1731 年。尽管《宋

元戏曲史》记载有误，但可以看出从《赵氏孤儿》
的外译开始，中国传统戏剧的翻译已经成为东西

文化交流举足轻重的事件。《赵》剧中永恒的“天

道”力量，吸引了 18 世纪以来欧洲众多的思想

家，他们对《赵》剧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了

解，均以《赵》剧的翻译本为起点。但在众多与

《赵氏孤儿》有关的目标语文本中，难于确定哪些

是翻译作品。对“翻译”进行界定本身意味着规

约和限定，在翻译的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选

取界定的立足点非常必要，这个立足点指的是研

究对象、运思方向及其有效性标准( 张冬梅 2012:

122) 。本文以《赵氏孤儿》外译为例，分析翻译策

略和翻译动机与戏剧本体认识之间的关系，对严

格意义上的戏剧翻译提出一个可操作定义。

2 本体认识和翻译动机对翻译策略的作用
2． 1《赵氏孤儿》外译策略分类

在翻译史研究中，具有翻译作品“衍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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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文本均为译本，翻译作品的“衍生文本”一

般包括用于提示文本为译作的标志，如译者姓名、
原作名称或原作者等等( Pym 1998: xi) 。根据皮

姆对翻译作品的操作定义，本文暂且把与《赵》剧

有关的所有作品认定为翻译作品。并按照拉多提

出的“译作确定的标准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

原素( Logeme) 的对应程度”( Mark ＆ Moira 2004:

183) ，把《赵氏孤儿》分为删译、转译、改编和严格

意义上的翻译这 4 种翻译类型。
《赵氏孤儿》首译者，法国传教士马若瑟，于

1731 年把此剧翻译出来，名为《赵氏孤儿: 中国悲

剧》，此译稿于 1755 年在巴黎由阿·帕京出版社

出了单行本。1735 年，耶稣会士杜赫德在《中华

帝国志》第三卷收录了此译本，另外杜赫德撰写

了对《赵氏孤儿: 中国悲剧》的译介。
马约瑟的翻译是删译。马约瑟的译本，分场

翻译，比较简略，删去原剧中歌唱的曲词，仅存宾

白，这无疑损害原剧的艺术，但原剧的剧情和结构

还是保留下来了( Du Halde 1735: 422 － 460) 。并

在难懂的地方，加了简单的注释。他把唱词全部

删去，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唱词过于深奥艰涩难以

翻译，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原本不是为了向欧洲

人提供一个剧本而只是提供一个故事。
马约瑟翻译此剧时，正是“中国热”冲击着法

国和西方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之时。由于《中华帝

国志》的英译本( 1736 年) 、徳译本( 1747 年) 、俄

译本( 1774 年) 相继问世，这个元杂剧也同时被转

译为德文、俄文，并 3 次转译为英文。《赵氏孤

儿》在欧洲得以流行，以法语为中介语言的转译

起到重要作用。1976 年 11 月 22 日在内罗毕召

开的第十九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为

翻译工作者和译作提供法律保障并切实提高翻译

工作者地位建议书》。建议书第 14 条中写到: 一

般应根据原文进行翻译，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求

助于转译( Ｒecommendation 1976 ) 。但是，没有源

文本的翻译还是翻译吗?

《赵氏孤儿》的 6 个改编本除了伏尔泰读过

马若瑟的选译本，其余皆依据英、德、俄的转译本

进行改编。这些改编者借助中介语译本来“翻

译”他们根本不懂的源语文本，这些转译本没有

最初的源文本可供参考，改编已经完全欧化，所注

重的是内容，而不是元曲本身的形式。
哈切特( William Hatchett) 的《中国孤儿: 一个

历史悲剧》( 1741 年出版) 是《赵氏孤儿》的第一

个改编本。英国的另一个改编本是谋飞 ( Arthur
Murphy) 的《中国孤儿》( 1756 年完成初稿) 。第

一个上演的改编本是意大利美塔斯塔齐奥的歌剧

《中国英雄》，他的改编本曾于 1748 年出版，4 年

后公演。德国大诗人歌德据说也根据《赵氏孤

儿》改编了一个剧本《埃尔配诺》，但没有明显的

证据( 陈受颐 1970，廖奔 2007，荣广润等 2007) 。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读到马若瑟的译

作后，在 1755 年把《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

儿: 五幕悲剧》，写孤儿成人以后的事，时代也由

春秋战国变为宋末元初( Voltaire 1834) 。
对《赵氏孤儿》全文译出的是 19 世纪的法国

汉学家于连 ( Stanislas Julien) 。他认为马若瑟删

除词曲的译法，必然会使剧情上下脱节，并失去全

剧的真韵。1834 年于连将《赵氏孤儿》进行了全文

通译，并由巴黎穆迪埃出版社出版。于连在汉语研

究上造诣颇高，撰写过以字词位置为基础的《汉语

新句法》，并翻译了众多中文作品。于连对元杂剧

有较透彻的研究，对这种“曲白相生”的中国戏剧

艺术领悟颇深。所以，于连是第一位运用严格意义

上的翻译策略把中国戏曲引进西方的译者。
2． 2 翻译动机和戏剧本体认识

传教士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的主要动机

源于他的宗教信仰，作为天主教耶稣会士，他坚定

地信仰被 耶 稣 会 士 视 为 异 端 的“索 隐 派”( Fi-
gurism) ，索隐派认为中国古籍经典之作，例如《易

经》，与其说是中国人所作，不如说是符合犹太基

督传统的预言书，书中所言不仅有真正的上帝，还

有弥赛亚。如果把这样的观点向中国人传授，那

他们都会成为基督徒( Lundbk 1991: 15 ) 。索隐

派可被认为是马若瑟的传教策略，从中国人所遵

从的古籍经典中“索隐”出与天主教同源同质的

思想，让中国人在心理上具有安全感，然后皈依基

督教。马若瑟信仰的“索隐派”遭到天主教耶稣

会士的严厉禁止，耶稣会士到华传教的目的是要

中国人相信基督教优于儒教，如果儒教与天主教

同源同质，中国人就没有必要相信天主教。马若

瑟撰写的关于“索隐派”的文章被禁止在法国发

表，但马若瑟认为《赵氏孤儿》的剧情可以承载

“索隐派”思想，所以在《元曲选》中选择了《赵氏

孤儿》作为翻译对象，然后托人带回法国发表( 鲁

进 2007: 19) 。
为了证明“索隐派”的合理，马若瑟试图从中

国的文字中找到证据，后来撰写了《汉语札记》，

这是欧洲第一部重要的汉语研究著作，其中很多

例句来自于元曲。从其应用众多元曲例句来看，

马若瑟应该比较熟悉中国戏曲。马若瑟对《赵氏

孤儿》没有全文翻译的原因，除了把《赵氏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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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索隐派”思想的载体，还可能他并不认同中

国元剧的戏剧形式。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志》中

介绍马若瑟翻译的《中国孤儿: 一个悲剧》时，援

引马若瑟的话: “中国戏剧没有我们戏剧中悲剧

和喜剧的明显区分，像《赵氏孤儿》这类悲剧，跟

小说差不多: 戏剧插进一些人物，让他们在舞台上

讲话，而小说是作者代替人物讲话，讲述他们的遭

遇”( Du Halde 1735: 420 ) 。戏剧之所以为戏剧，

在于戏剧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文艺类型。当马若

瑟把中国传统戏剧等同于小说时，他没有看到戏

剧本体，更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戏剧的本体。中国

传统戏剧成熟于元杂剧时期，对于元杂剧的结构，

王国维认为，“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

者而成。故元剧对此三者，各有其相当之物”( 王

国维 2007: 97 － 98 ) 。元剧之词，曲白相生，翻译

中只译出宾、白，略去曲，译出的只是故事框架或

者剧情脉络，译本再现的不是元杂剧的原貌。
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删除了源文本中

的曲词，对此，杜赫德在介绍译文时写道: “这些

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唱词曲

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现

象”( Du Halde 1735: 420 － 421 ) 。此处体现的戏

剧翻译之难，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差异，尤其是戏

剧结构的差异。元曲的结构是合动作、言语、歌唱

三者而成，而在相应于元代时期，最初具有动作、
言语和歌唱为一体的原始综合性的西方戏剧已经

“逐步把原始综合状态中的歌唱、舞蹈等艺术因

素分离出去，使戏剧的表意符号除了形体动作之

外，仅留下了语言”( 廖奔 2007: 33) 。马若瑟作为

博学的汉学家翻译《赵氏孤儿》不是为了传播中

国戏曲，而是把它作为承载自己“索隐派”信仰的

工具，所以选择删译策略。
伏尔泰一生共写作了 52 部戏剧和大量的戏

剧评论，在《赵氏孤儿》的译介者中，是唯一具有

戏剧家身份的编译者。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

有两个主要动机，一是在东方文化中寻找“忠臣

明君”的治国范式，一是对法国戏剧进行改革。
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目的在于反对卢梭

的观点。卢梭认为文明使人堕落，因此应坚定

“野蛮人”立场，即保持人类原始的美德 ( 卢梭

2007) 。为了反对论敌，伏尔泰在《中国孤儿》的

结束语中写到: 请用理性、公正和习俗教化百官 /
让被征服的民族统治征服者 /以他们的智慧统帅

勇气，将国家治理 ( Voltaire 1834: 476 ) 。在改编

中，伏尔泰把一国内部的忠奸之争改为两个民族

之间文明与野蛮之争，“野蛮人”成吉思汗在文明

的感召下，由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伏尔泰的改编

旨在表达 18 世纪启蒙运动中理性胜于情感，文明

胜于野蛮的审美理想。
伏尔泰当初的写作意图，即有意从事法国悲

剧的改革( 勒内 1991: 6) 。在君主专制日益加强

其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法国戏剧以全面衰落的状

况进入 18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界是用古典

主义旧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新的启蒙思想内容，因

此产生了启蒙古典主义，伏尔泰是这种古典主义

悲剧的代表作家。为了改革法国戏剧，提高其艺

术水平，伏尔泰经常向外国戏剧学习。对于中国

传统戏剧，他在《中国孤儿》序言中写道: “《赵氏

孤儿》只能与 16 世纪英国或西班牙的悲剧相提

并论……它的剧情活动长达 25 年之久，正如莎士

比亚与罗伯德维加可怖的闹剧一般。这些作品美

其名曰‘悲剧’，其实不过是不可置信的一堆故事

而已”( Voltaire 1834: 404 ) 。中国传统戏剧讲究

的是假定性，一部《赵氏孤儿》的剧情时间可以跨

越 25 年，从婴孩演到 25 岁的青年。而文艺复兴

时期的戏剧要求必须遵守“三一律”原则，即时

间、地点和情节的整一性，因此，欧洲评论者一致

认为《赵氏孤儿》的最大缺点是不符合三一律。
伏尔泰对中国戏曲的认识受当时戏剧理论的影

响，这给改编带来了麻烦: 他不得不把时间从 25
年缩短到几天。于是，仅仅借用了原剧中前半部

分的内容，孤儿始终是个婴儿，在剧中不能发挥任

何行动作用。这迫使伏尔泰舍弃了悲剧结局，把

悲剧改写成喜剧( 廖奔 2007: 39) 。
悲剧变喜剧的问题，美学家苏珊·朗格在

《情感与形式》中有过讨论，她提出，“一个编译者

怎么能给一出悲剧安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又能

‘再现原著精神’呢?”( Langer 1953: 337 ) 。悲剧

被翻译成喜剧，有两种可能，一是“悲剧”界定的

差异。在欧洲，悲剧通常要包括一个行动，发生在

王公贵族身上，是命定的，悲剧主人公要具有尊严

感和崇高感，依据这样的界定，中国戏剧就没有悲

剧，有的只是悲惨情境。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
“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因为“剧

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

主人翁之意志”( 王国维 1915 /2007: 103 ) 。但钱

钟书认为我国古代并没有成功的悲剧作家，不同

意《赵氏孤儿》“最有悲剧之性质”的说法( 钱钟书

2004: 7) 。对《赵氏孤儿》是否是悲剧不是本文讨

论的重点，但《赵氏孤儿》中舍生取义的义士们，

为了忠义，已经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己

的生命或者亲生的孩子，“毁灭给人看”，“蹈汤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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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仅此一点，王国维

的看法不无道理。
悲剧变喜剧，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改编多于翻

译。改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为了针对特

定目标读者而改编文本，改编偏离源文本太远而

无法称为翻译。有些学者认为，改编构成了一种

不同的文本类型，它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不同，但

同样正当。从翻译本体来看翻译时，翻译应该立

足于源文本，并且源语与目标语之间存在结构与

概念上对应的形式。对于翻译，伏尔泰有一个很

高的标准: 翻译一个诗人可以仅仅把他的思想内

容传递出来，但如果要让人全面地了解他，准确地

感受他的语言，要翻译的就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还

必须翻译附丽其上的种种细节……他的作品就像

是一幅画，必须准确地拷贝所有的设计、态度、颜
色、缺陷和美，否则的话译者就是在用自己的作品

替代原作者的作品( 孙惠柱 2004: 36) 。由此可以

看出，伏尔泰对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非翻译有正

确的区分标准，他的《中国孤儿》，是为了达到文

化利用目的的改编，这样的改编不是翻译。
于连在《赵氏孤儿》的译序中提到: “如果伏

尔泰当年有此剧的全文译本并有机会读到我们现

在所发表的这几个剧本，他一定会从这些诗词中

受到更多启发，他会从司马迁写的这个故事中获

益更大”( Julien 1843: X) 。于连在 1832 年全文

翻译出版了《灰阑记》，在译序中他强调:“元代的

每个剧本都由层次分明的两部分组成，道白为散

文体或不规则的韵文体，颇似我国歌剧中的小咏

叹调。剧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均以风格高雅的诗

体写就，欧人不易理解。这些诗段往往占全剧的

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篇幅，马若瑟和达维 ( M．
Davis) 却 未 将 这 些 诗 歌 全 文 译 出，实 属 遗 憾”
( Julien 1832: vii － viii) 。于连的译序表明，认清

剧本结构形式，并把剧本整体结构译出，不仅是对

源语文本的尊重，对读者亦是有益之事。于连的

译本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其超越前人的优点

在于: 既忠实译出了该剧的艺术形式，又译出了

该剧的情境与真韵。然而，在戏剧翻译史中，以目

的决定方法的伪翻译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戏

剧翻译中文化利用多于对戏剧本体的迻译。

3 严格“戏剧翻译”的界定

从戏剧翻译史视野中看戏剧翻译，译者所采

用的翻译策略主要以文化利用为鹄的。因此，删

译、转译和改编这些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成为主

流。在《赵氏孤儿》向欧洲译介的过程中，译者采

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是删译、转译和改编。一部作

品的翻译史，往往是目的决定方法，译者用最适合

的翻译策略来达到目标文本文化利用的目的。由

于只关注目的需求，源文本的固有文字表达不再

被重视，源文本只是一个信息源，这样生成的文本

只有在翻译史中才被称为翻译作品。
相比之下，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在数量上

明显少于非严格意义上的作品，但却是目标读者

所期望的。“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汉

学家在中国戏曲领域内的成就主要限于翻译，严

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无从说起”( 荣广润

2007: 5) 。《赵氏孤儿》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主要是

作为“思想”被引入，所以，它的戏剧本体被大大

忽略了。戏剧翻译被当作文化利用时，是谈不上

真正戏剧翻译的。马若瑟译出的只是剧情框架，

无法体现“曲白相生之妙”; 转译也只是把马若瑟

译本当作源语文本的一次翻译; 改编，不过是借用

了源文本的题材。有研究认为伏尔泰的《中国孤

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没有关系，实际上，这

两部作品之间有关系，但不是翻译的关系，不能把

剧情框架相似作为判断戏剧翻译的标准。只译出

情节，无法体现戏剧本体，译出戏剧形式才是戏剧

翻译的关键，所以翻译戏剧，只译出剧情，而没有译

出戏剧的具体形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翻译。
以文化利用为目的的戏剧翻译属于翻译史研

究范畴，以戏剧特性为目的的戏剧翻译是严格戏

剧翻译，属于翻译理论研究范畴。翻译史研究和

翻译理论研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皮姆提出

的翻译史研究原则侧重: ( 1 ) 翻译史应解答翻译

的社会起因问题; ( 2 ) 翻译史的中心对象不是翻

译文本，而是作为主体的译者; ( 3 ) 翻译史重点关

注译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 4 ) 研究翻译史的目的

在于解决实际问题( Pym 1998: xxiii) 。
比照皮姆的翻译史研究原则，翻译本体视角下

的翻译理论研究应该侧重: ( 1) 翻译理论应解答翻

译本体的问题; ( 2) 翻译理论的中心对象是翻译文

本; ( 3) 翻译理论重点在文本语言传递的可能性;

( 4) 研究翻译理论的目的在于获得严格意义上的

译作。在戏剧翻译研究中，分清戏剧翻译史研究和

戏剧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戏剧翻译理论

研究要解答的不仅是何为翻译本体，还要解答何为

戏剧本体，如果没有翻译本体和戏剧本体作为理论

基石，是谈不上戏剧翻译的。所谓严格戏剧翻译指

的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的原素在最大程度上

对应，至少要做到以源文本为翻译对象，全文译出，

包括源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在译作中，能够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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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感受到源文本的戏剧特性，既要译出剧情，又

要译出戏剧艺术独特的形式。

4 结束语
马若瑟的删译是把《赵氏孤儿》作为“索隐

派”思想传播的载体; 《赵氏孤儿》的英、德、俄转

译本只因其为《中华帝国志》的一部分; 伏尔泰的

改编是为了寻找“忠臣明君”的治国范式和法国

戏剧的改革。于连翻译《赵氏孤儿》是为了认识

中国戏曲本身，在了解中西戏剧差异的基础上，对

全文进行翻译，再现元剧的整体结构。
删译、转译和改编在戏剧交流过程中起了积

极的作用，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是，戏剧文化之

间彼此的“误读”也正滋生于非严格意义上的翻

译，所以，强调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对减少戏剧文

化之间的误读具有重要意义。
中外戏剧翻译研究中，至今仍未构建出戏剧翻

译理论( Bassnett 2004: 119) ，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利

用为目的的戏剧翻译与严格戏剧翻译的混淆。为

了构建戏剧翻译理论并提出有效的戏剧翻译方法，

有必要对翻译史视野中的戏剧翻译和翻译本体视

野中的戏剧翻译进行区分，区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

翻译对象的定位。以源文本为翻译对象，并在目标

文本中体现源文本的戏剧本体，是对严格戏剧翻译

的规约性界定。对戏剧翻译做界定意味着提出了

戏剧翻译观，即戏剧翻译应该是什么，这是进行戏

剧翻译理论研究和戏剧翻译实践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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